
 

 1 

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，防范关联交易风险，

强化董事会关联交易管理职能，促进公司安全、独立、稳健运行，根

据《公司法》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》《信托公司治理指引》《信托公司

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

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特设立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，并制订本工作细则。 

第二条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是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工

作机构，主要负责公司关联交易管理、审查与风险控制。 

第二章 人员组成 

第三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由 3 至 5 名董事组成， 委员中至

少有 1 名独立董事。  

第四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由董事长、二分之一以上独立

董事或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以上提名，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。  

第五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（召集人、负责人）1

名，由独立董事委员担任，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；主任委员在委员

内选举，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。  

第六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， 委员任

期届满，可以连选连任。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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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失去委员资格，并由委员会根据上述第三至第五条规定补足委员

人数。  

第七条 公司风险管理总部作为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日常办事机

构，负责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。 

第三章 职责权限 

第八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向董事会提交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年度报告； 

（二）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职责； 

（三）提出完善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的建议； 

（四）对公司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查，重点关注关联交易的合规

性、公允性和必要性； 

（五）督促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更新公司关联方名单，更新报告频

率每年不少于 1 次，有变化及时更新，并向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相关工

作人员公布； 

（六）董事会安排的事宜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的其他事项。 

第九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，委员会的提案提交

董事会审议决定。 

第四章 决策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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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议事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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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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